青農領航〜全國青農團隊合作個案經驗分享大賽
競賽辦法
一、活動目的：
單打獨鬥從農不易，團結合作提高戰力!為鼓勵青年農民集結志同道合的夥伴組成團隊，以互助分工合作經營或串聯農業產業鏈上下游，提升農業經營效率及獲利能力，由農會推薦所輔導之在地青農團隊參加全國性競賽，透過團隊合作實務經驗分享，展現農業團結力與活力，成為標竿學習典範，帶動更多青農挑戰農業新可能，協同合作、共榮發展。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農會。
(二)協辦單位：直轄市及各縣市農會、所轄基層農會。

三、經費來源：本會 111 年度推廣經費。
四、辦理日期：111年11月10日（星期四）。

五、辦理地點：走馬瀨農場蘭花會館三樓會議廳(臺南市大內區二溪里唭子瓦60號)。
六、參加人員：除參賽人員外，請各直轄市、縣(市)農會各派3至4名參加，              含農會推廣主任、主辦督、指導員及參加競賽人員合計約120
              名。
七、競賽內容：
(一)報告內容：由農會輔導之在地青農以2人(含)以上組成之團隊，採互助合作分工方式達成農業經營管理量化及質化成長，舉凡：經營規模擴大、經營面積增加、農產運銷加工規模擴大、提升產能及品質、設備改進及產品研發、開發多元行銷通路、提高農產品銷售、降低生產成本、節省人力等可量化效益，及組織串連整合、提高品牌辨識度、優化生產技術、產業升級、提升服務品質、提升形象、理念認同、生活品質提升等不可量化效益。
(二)競賽單位：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農會等22單位。
(三)參賽人員：由直轄市、縣(市)農會推派輔導之在地青農團隊或推薦所轄基層農會輔導之在地青農團隊乙隊代表參賽。
(四)發表順序：於活動前一週進行線上抽籤，並將發表順序公布於本會官               網最新消息及臉書粉絲專頁。
(五)發表時間：以10-12分鐘為滿分，超過13分鐘或不足9分鐘，由主辦單位計分時自每位評審所打分數總分扣1分。

(六)計時與按鈴說明：按鈴後即發表開始並計時，滿10分鐘按鈴一聲，滿12分鐘按鈴兩聲，超過13分鐘則鈴聲長響並扣分，屆時請盡快結束報告。

(七)參賽團隊請自備輔助道具、書面簡報資料7份、其他書面補充資料、實物展示等。

(八)評審：由本會聘請專家學者擔任。
(九)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
	內容說明
	配分

	內容
	(1)符合團隊合作之內容
(2)合作內容具完整性

(3)團隊合作的經營效益成果
(4)團隊創新合作的做法具可行性

(5)團隊創新合作的模式及做法具可複製性
	60

	效益
	達成農業經營管理量化及質化成長：
(1)可量化效益
經營規模擴大、經營面積增加、農產運銷加工規模擴大、提升產能及品質、設備改進及產品研發、開發多元行銷通路、提高農產品銷售、降低生產成本、節省人力等。
(2)不可量化效益
組織串連整合、提高品牌辨識度、優化生產技術、產業升級、提升服務品質、提升形象、理念認同、生活品質提升等。
	30

	技巧
	(1) 表達能力

(2) 簡報製作、書面資料及輔助道具、實物展示
(3) 時間掌控

(4) 結論清楚完整
(5) 答問簡明扼要
	10

	總     分
	100


(十)獎勵：

1.獎項：冠軍1名、亞軍2名、季軍3名、餘為殿軍。
2.獎金：冠軍30,000元、亞軍15,000元、季軍6,000元、殿軍3,000元。

3.獎牌(狀)：得獎農會（含上級農會）及參賽團隊各頒發獎牌(狀)乙面。

4.獎品：得獎農會（含上級農會）及參賽團隊各頒發獎品乙份。
	獎項
	得獎農會

(含上級農會)
	參賽團隊

	冠軍
	獎牌(狀)乙面、獎品乙份
	獎牌(狀)乙面、獎金30,000元、獎品乙份

	亞軍
	獎牌(狀)乙面、獎品乙份
	獎牌(狀)乙面、獎金15,000元、獎品乙份

	季軍
	獎牌(狀)乙面、獎品乙份
	獎牌(狀)乙面、獎金6,000元、獎品乙份

	殿軍
	獎牌(狀)乙面、獎品乙份
	獎牌(狀)乙面、獎金3,000元、獎品乙份


5.敘獎：

(1)為提升農業推廣工作人員士氣，得獎單位建請農會酌予敘獎鼓勵，敘獎參考標準：冠軍記功2次、亞軍記功1次、季軍嘉獎2次、殿軍嘉獎1次；敘獎人員包括總幹事、主任、主辦督/指導員。（請依各單位員工獎懲實施要點敍獎）
(2)參加或辦理本項活動，建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列入農會考核業務類、推廣服務及事業開發項下推廣及產銷活動計分。

(3)得獎單位建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列入農會考核「其他政策性任務」配分標準計分。

八、其他：

(一)參加人員差旅費由各派出單位負擔。

(二)參加人員保險費及競賽費用等由中華民國農會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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